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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全文
如下：

为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协
同推进的部署，切实解决一些地方和领域存在的要求群众到
公安派出所开具证明过多过滥、缺乏统一规范的问题，为群众
提供便捷、规范的服务，让群众办事更方便、创业更顺畅，现就
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有关单位要求群众开具证明或者提供证明材料，要遵
循于法有据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凡是公民凭法定身份
证件能够证明的事项，公安派出所不再出具证明；依法不属于
公安派出所法定职责的证明事项，由主管部门负责核实。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护照是公
民法定身份证件，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法律效力。对于居民
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护照完全能够证明的以下9类事项，有
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予认可，公安派出所不再出具证明：

1、公民姓名。
2、公民曾用名。
3、公民性别。
4、公民身份号码（含15位升18位证明）。
5、公民民族成份。
6、公民出生日期。
7、公民出生地。
8、公民籍贯。
9、公民户籍所在地住址。
（二）对于下列5类事项，凡居民户口簿能够证明的，有关

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予认可，公安派出所不再出具证明：
1、户口迁移情况。
2、住址变动情况。
3、户口登记项目内容变更和更正情况。
4、注销户口情况。
5、同户人员与户主间的亲属关系。
（三）对于需要证明的下列6类事项，由有关部门和单位

按照以下方式办理：
1、需证明当事人婚姻状况的，凭当事人在使用部门的个

人声明和能够提供的结婚证、离婚证、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
或者离婚证明书、配偶死亡证明等有效证件、证明材料证明，
需要核查的，由使用部门按照规定进行核查。

2、需证明当事人文化程度的，凭学历证书、学位证书或
者学校、相关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书证明，或者依法办理
公证。

3、需证明当事人正常死亡或者经医疗卫生机构救治的
非正常死亡的，由医疗卫生机构签发《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
断）书》。

4、异地居住退休人员需办理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的，由
异地居住退休人员到居住地所在街道（乡镇）劳动保障工作机
构或者县（区）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认证手续。

5、因公民个人或者有关部门和单位工作人员填写、录入
差错等原因，致使公民在有关部门或者单位的登记信息与居
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护照登记信息不一致，需证明两者为
同一人的，由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核查，公安部门根据职责提
供必要协助。

6、需证明当事人未登记户口的，区分以下情形办理：因补
发《出生医学证明》需核实新生儿未申报出生登记的，由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向公安部门核查；因申报户口登记时需核实
当事人未在其他地方登记户口的，由公安部门负责核查；因
出国（境）定居需要办理无户籍公证的，由公证机构向公安
部门核查。

二、公民在办理相关社会事务时，无法用法定身份证件证
明的事项，需要公安派出所开具相关证明的，由公安派出所根
据具体情况予以办理。主要包括下列9类情形：

1、户口登记项目内容变更更正证明。公民更正或者变
更姓名、性别、民族成份、出生日期、公民身份号码等5项户
口登记项目内容，或者因户口迁移，凭居民户口簿无法证明
的事项，需要开具相应证明的，公安派出所应当查阅户籍档
案并出具。

2、注销户口证明。公民因死亡、服现役、加入外国国籍、
出国（境）定居、被判处徒刑注销户口，或者因重复（虚假）户口
被注销，需要开具注销户口证明的，公安派出所应当出具。

3、亲属关系证明。曾经同户人员间的亲属关系，历史户
籍档案等能够反映，需要开具证明的，公安派出所在核实后应
当出具。

4、被拐儿童身份证明。经公安部门办案单位调查核实
儿童为拐卖受害人，办理户口登记，需要开具证明的，公安派
出所应当在核实后出具。

5、捡拾弃婴（儿童）报案证明。公安部门在依法履行职
责过程中受理的捡拾弃婴（儿童）情况，需要开具证明的，公安
派出所应当在核实后出具。

6、非正常死亡证明。公安部门依法处置的非正常死亡
案（事）件（经医疗卫生机构救治的除外），需要开具证明的，公
安派出所应当依据相关公安部门调查和检验鉴定结果出具。

7、临时身份证明。对急需登机、乘火车、长途汽车、船
舶、住旅馆、参加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因丢失、被盗或者忘记
携带等原因无法出示法定身份证件的人员，机场、火车站、港
口等公安派出所和旅馆、考场辖区公安派出所通过查询全国
人口信息系统核准人员身份后办理并注明有效期限，用于临
时搭乘飞机、火车、长途汽车、船舶和入住旅馆、参加考试。公
民在办理婚姻登记时，因特殊原因未能出示居民户口簿的，户
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本着便民利民、优化服务的原则，在核实
相关信息后办理并注明用途和有效期限。

8、无犯罪记录证明。犯罪记录是国家专门机关对犯罪
人员情况的客观记载。根据相关规定，国家建立并逐步完善
犯罪记录制度，人民法院负责通报犯罪人员生效的刑事裁判
文书以及其他有关信息，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
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分别负责受理、审核和处理有关犯罪记录
的查询申请。公安派出所在向社会提供犯罪信息查询服务
时，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关于升学、服现役、就业等资格、条
件的规定办理。公民因办理出国（境）事务需要，可以申请查
询本人有无犯罪记录。使用犯罪人员信息的单位及其工作人
员应当按照查询目的使用有关信息，对犯罪人员信息要严格
保密。

9、法律法规规定的由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的其他情形。
三、本意见自2016年9月1日起施行。

新华社

近日，公安部等12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
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并下发通知，就贯彻落实工作
做出部署，公安部负责人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公安派出所不再出具相关证明后，
会不会出现有关单位仍然要求开证明，
而群众办事无门的情况？

这项改革，是公安部等12个部门共同制定政策、同步部
署实施，将在政府服务和管理的主要领域实现出具证明的精
简、统一、规范，不仅方便了群众，也为公安派出所和相关部
门基层单位减轻了不必要的负担。只要真正把改革措施落
实到位，就不会再出现部门间工作不协调的问题。

当然，在贯彻落实意见和通知这两个文件精神的过程
中，还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将及时认真研究，不
断完善政策，回应群众期待和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两个文件虽然主要是规范12个发文部门
的行为，但其中确立的“于法有据”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
则是全社会通行的，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凡是不

属于公安机关法定职责的事项，任何单位不得再要求群众到
公安派出所开具证明。

怎样确保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这次出台的两个文件是有机一体的，通知既是对意见的

必要补充，又对抓好政策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进行全
面清理。各地各有关部门都要对要求开具证明的事项进行
彻底清理，对自行设定的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一律废
止，并做好政策措施的衔接，避免出现服务和管理空档。二
是推进信息共享核查。建立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反馈等机

制，在办理公共服务事项需要核查公民身份时，凡是可以通

过部门间信息共享获取相关信息的，不再要求群众到公安派

出所开具证明，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三是制

定具体操作办法。公安部部署各省级公安机关都要对公安
派出所出具的9类证明制定具体式样、办理流程和操作规范，
其他11个部门也将对基层单位办理相关事项制定具体规范。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们将加强对各地的检查督导，

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进
行监督，如果出现一些地方和单位不落实的问题，请及时向
主管部门反映。

“你妈是你妈”这样的可笑证明将成为历史
20项证明无需公安派出所出具

公安部负责人答记者问

新华社

为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办证多、办事难”问题，协同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公安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民委、民政部、司法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卫生计生委、人民银行12个部门于近日联合出台《关于改进和
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


